附件1：
2021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单位名称：昌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所  填报日期：2022年6月6日
	项目名称
	2021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

	主管部门
	昌宁县农业农村局
	项目实施单位
	昌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　

	项目类别
	1、部门预算项目      2、县直专项   □  3、省市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□

	项目属性
	1、持续性项目     □   2、新增性项目  

	预算执行情况（万元）
（20分）
	
	预算数（A）
	执行数（B）
	执行率（B/A）
	得分
（20分*执行率）

	
	年度财政资金总额
	2
	1.83
	91.5
	18.3

	年度绩效
（80分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初目标值（A）
	实际完成值（B）
	得分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生猪产地检疫30万头,生猪屠宰检疫6万头。
	>=
	>=
	15

	
	
	
	畜产品安全事故
	=0
	=0
	10

	
	
	时效指标
	完成时限
	=2021年
	=2021年
	5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生猪产量
	>2020年
	>2020年
	15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
	人民群众舌尖安全
	=100%
	=100%
	10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病害猪和不合格肉尸进行无害化处理率
	=100%
	=100%
	6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>=90%
	>=90%
	15

	总分
	98.3

	偏差大或
目标未完成
原因分析
	绩效目标按时完成。

	改进措施及
结果应用方案
	（一）年初制定工作方案，根据年初工作安排文件明确工作内容，完成时间、方案说明、报送要求及方式、组织领导、保障措施等。抓好疫病防控，巩固保护屏障，抓实检疫监管，确保产品安全。
（二）成立领导小组。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，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，负责整个评价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具体实施。将绩效自评工作纳入常态化。



备注：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（含80%）、80-50%（含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